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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型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问题研究

◆梁　曼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６１０５００)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越来越发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安全隐患,道路

交通安全问题也被人们广泛关注.而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价值下降,是否应当得到补偿,这一问题历来备受争议.

司法裁判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而且也影响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在现有判决的基础

上,探索法院适用的不同之处,并围绕不同之处,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为建立我国的车辆贬值损害赔偿制

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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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的概念

要明确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概念，首先要讨论贬值损失

的概念，学者王泽鉴认为贬值损失为毁损的物品价值减少。

不论何种标的物，当它的价值降低时，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

贬值的损失。 车辆贬值损失发生的原因的差异，可以将车

辆贬值损失划分成不同的贬值损失。 交通事故型车辆贬值

损失属于车辆贬值损失众多类型中的一种。

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对于被侵权人来说，指的是由于交

通事故导致的机动车这一动产财产的被侵权人车辆总固有财

产利益的减少。 这种减少的形式有很多种，具体包括：缩

短了机动车的使用寿命、损害了车辆的驾驶性能、降低了车

辆的舒适度或安全系数，加大了再发生故障的风险等使用价

值损失。 还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在车辆交易市场上对车辆

的负面评估。

二、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赔偿的现状分析

(一)规范性文件的现状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１２条中所述的财产

损失，既包含了由于车辆严重损坏而不能修复所产生的重置

费用，又包含了车辆损坏不能完全恢复但可以恢复的修理

费。 从宏观角度出发，贬值损失属于财产损失，应遵循

《民法典》对合法财产权利的一般规定。 另外，《民法典》

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又有《民法典》第１１８４条

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

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此外，我国保监会(现银保监

会)于２００２年发布的《关于机动车辆保险第三者财产贬值损

失问题的批复》中，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车辆直接损坏而产

生的价值降低，视为间接损失，作为保险公司抗辩的理由，

并提出了“非直接损失”的观点。 从整体上来说，我国法

院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还没有一个统一而清晰的规定，只有一

些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规范性

文件。

(二)实务裁判中的判决倾向

司法判决中存在“一刀切”的做法，难以做到真正的公

平。 只有少数法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关

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结合车

辆的实际状况，做出了对车辆贬值损失赔偿的判决。 但

是，如果将支持赔偿的案例一一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给予

支持赔偿”所说的现实情形，不但涉及的范围较小，而且在

应用上也只是机械地照搬。 概念上的模糊不清，以及缺乏

统一的判断标准，也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刀切”

地确定损害赔偿的情况。 对机动车价值损失进行定性，并

依此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分类、分级的补偿标准，无疑是

较为合理的。

三、事故车贬值损失可赔性论证

(一)具备可获赔偿的法理基础

从认定机动车减损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出发，来分析机

动车减损损害的赔偿应属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 关于

“损失”的界定，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是指“财产或者其他

法益所承受的不利益。”一些学者提出，应当把车辆贬值损

失分为两种情况，其中技术性贬值部分属于直接损失，交易

性贬值部分属于间接损失。 我国王利明教授认为“在财产

损害方面，以被侵权人的已有财产的减少为直接损失，以被

侵权人的可得利益的损失为间接损失。”在事故车辆的修理

中，恢复原状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在功能的恢复，

另一种是内在性能的恢复，无论哪一种不能实现，都应当以

货币补偿。 车辆的使用功能可以通过维修来恢复，但车辆

的性能价值、使用寿命价值、交易价值等其他价值是不能

“复原”的，当车辆无法恢复原状时，车辆的损坏可以通过

赔偿贬损的方式填补被侵权人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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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客观存在的损害现实

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的存在具有客观性。 不管是实质

上的还是功能上的损失，车辆在经过修理之后，由于受到维

修技术的制约，不能恢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原有状态”，

从而造成了车辆的实用价值水平的下降。 在车辆功能性贬

值层面上表现出了一定的隐蔽性，它是无法通过短时间的观

察所发现的，但是在车辆的特殊情况下，事故车辆内部损失

的未来发生概率是一种客观上的必然，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司

法鉴定、评估方式予以确定，不需要等到未来真正发生的时

候才予以确认，不能因为它的隐蔽性而否认它的客观存在。

至于事故车辆的交易价值损失，其客观性表现得更加突出，

比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销售商在销售新车

时，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车辆情况的信息，而由于消费者

对新车的车况要求较高，因此，即使事故造成的损害得到了

修复，消费者对事故车辆的负面评价仍会影响到新车的销售

价格，或者造成消费者放弃购买其他未发生事故的车辆。

因此，对被侵权人来说，交易价值损失同样是客观的。

(三)符合填补损失的立法目的

侵权法在具有引导行为人趋利避害、预防危险机能的同

时，是以填补损害为立法目的的。 贬值损失赔偿的应当

性，不仅是因为确定了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属于当事人客观

财产损失，更是因为它应该对被侵权人的损失进行填补。

救济功能的实质是要让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其最终目的是

要将被侵权利益最大程度地还原到没有发生侵权行为之前的

状态。 这一状态在事故车辆损失赔偿上，就是要对车辆在

外形、使用、性能、交易价格等方面的价值进行恢复。 当

客观恢复不能或者虽然已经恢复，但是交易价值下降等情况

出现时，就需要启动赔偿损失这一救济手段。 因此，当发

生事故的车辆实际恢复原状不能，并且在车辆价值客观下降

的情况下，不予以支持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的赔偿，这种做

法并没有体现出侵权法规范功能中损失填补这一基本功能。

四、事故车贬值损失赔偿的限定条件

(一)必备的举证责任

在实践中，即使当事人提出了车辆贬值损失赔偿诉请，

但是如果没有提供真实客观的专业评估报告，就不能得到法

院的支持。 在这类判决中，法院给出的理由通常是“原告

未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则由负有举证证明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或是“车辆贬值损失

费，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这种判决的理

由是由于在功能协调性和安全性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专业

障碍。 如果完全由法官根据车辆的购买时间、行驶里程和

外观损坏程度来判断其价值，则缺少相应的专业性基础。

因此，在对车辆价值降低的损害进行赔偿时，应提交一份由

专业机构出具的车辆价值降低的损害评估报告。

(二)不以维修为先决条件

也有法院以车辆没有进行维修为由，拒绝对车辆价值的

补偿。 机动车在遭受损害后，往往会出现修复的情况，但

修复并不是机动车所有权人要求损害赔偿的先决条件。 由

于车辆折价损失是由技术折价和交易折价两种因素叠加而成

的，而后者又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所以当车辆折价时，事

故车辆在这两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会产生折价，所以无论修

理后的车辆在实物上有无缺陷，都不会对交易性折价产生影

响。 在这种情况下，当这种车辆的市场价值反馈为负值

时，其贬值损失就会客观存在。 因此，尽管车主未对事故

车辆进行维修，仍然可以获得对其价值的补偿。

(三)受害人存在过失时对赔偿数额的影响

“如果受害人存在过错，就不能请求赔偿”，这一规定

过于苛刻，也有悖于《民法典》中“以损害填补为重点”的

立法规定。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由侵害人和被侵害人

都有过失的情况下，侵害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并

且，这种规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发生事故之后，交警

会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做出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并结合主

观和客观因素对双方的责任进行认定。 据此，可以根据该

责任书确定贬值损失赔偿责任。

五、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赔偿的完善建议

(一)确定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赔偿的考量因素

１．事故车辆的新旧程度

在交通事故中，事故车辆的新旧程度是影响被撞车损害

能否得到赔偿的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其新旧程度，事故车

辆可以被划分成三种类型：新车、准新车、旧车。 新车指

的是没有销售，不将使用价值的实现作为主要目的的车辆。

对于第一类的新车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太多的争

议。 关于第二类准新车的类型，“准新车”这一概念虽然在

之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它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

区别于新车、旧车的一种存在，它是指虽然已经销售，但是

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该车的车辆年限和行驶里程都比较短的

车辆。 对于“旧车”，它指的是自然折旧型车辆贬损超过交

通事故型车辆贬损的事故车，对于属于“旧车”的事故车，

首先在车辆新旧程度层面，则已否定对其进行交通事故型车

辆贬损的赔偿。

２．事故车辆的受损程度

一般来说，车辆的受损程度越重，那么产生的贬值损失

也就越多。 在事故中，如果车辆的结构或者框架受到了严

重的损伤，尤其是发动机、刹车引擎等重要零部件受到了损

伤，那么在交易中，人们往往会担心之后可能会出现修理瑕

疵或者安全隐患，从而导致交易的价值受到负面评价。 反

之，如果车辆受到的是擦边撞击或玻璃破损等非结构性损

伤，可以通过重新喷漆、更换玻璃或者零部件等方式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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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状，则其贬值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种轻微的非结构

性损坏通常也不会导致车辆的市场评价下降。 所以，只有

当车辆的结构损坏比较严重时，才能确定车辆的价值下降。

３．事故车辆的自身价值

车辆的价值越高，则其折价损失费的计算依据越多，也

越容易得到补偿。 车辆的价值取决于车辆的新旧程度、购

置价格、累计折旧、车型的稀缺性。 首先，新旧程度的判

定要看车辆的购买时间和行驶里程。 从现实中得到补偿的

车辆来看，大部分都是新买的，或者是行驶里程较短的。

其次，购买价格是进行折旧计算的基础，初始的购买价格越

高，那么在进行损失计算时的基数就会越大。 最后，在某

些情况下，稀缺性还能变成一个独立的考虑因素，要对稀缺

车辆的贬值损失进行评估，要将购买价格、市场前景作为主

要的评估依据，弱化普通车辆所要考虑的购买年限、累计折

旧等因素。

(二)设定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赔偿的计算模式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以损害赔偿的具体金额

不确定或者不能准确地估算为理由，驳回了当事人的损害赔

偿请求。 因此，如何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的金额，是确定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司法实践中不能

回避的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计算公式能够让大多数车辆贬损赔偿案件的

被侵权人在考虑到事故车辆的有关必要因素之后，得到一个

更加合理、公平的赔偿数额。 但是，由于它具有固定性的

缺点，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对应做特殊考虑的案件覆盖不

够全面，从而造成个案公正的偏颇。 因此，有必要明确法

律对于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应赔偿的支持立场，同时，在确

定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应赔偿数额的时候，可以保留在特殊

案件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特殊案件的

公正。

六、结束语

在对交通事故中被侵权人的事故车辆这一财产损失进行

重新考察的基础上，为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的赔偿问题提供

更为明确、合理的裁判标准。 针对交通事故型车辆贬值损

失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存在的赔偿观点不统一、赔偿

情形不一致、赔偿具体数额的方式不统一等问题，重新定义

了交通事故型车辆贬损的概念及赔偿范围，在此基础上，对

该损失的应赔偿性展开了说理论证。 在具体应该怎样对交

通事故型车辆贬损进行赔偿的问题上，建议在将交通事故型

车辆贬损列入法定赔偿项目的基础上，确定对这一类损失需

要考虑的因素，以便更好地统一司法裁判，满足交通事故被

侵权人的合理利益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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